
 

 

 
護心臟 愛心傳承計劃 

一次性免費冠狀動脈電腦掃描檢查申請表 
1. 申請人資料 

 

中文姓名：   

 英文姓名：   

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 性別：  男  女 

出生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年齡：   聯絡電話：  

地址：   

   

 

2. 經本人臨床檢查後，證實申請人初步符合「護心臟 愛心傳承計劃」 
的申請資格：（必須由公立醫院或私營醫療機構之心臟專科醫生評估、填寫診斷及簽署） 

 * 若此部份推薦資料不齊全，申請將不被受理。 * 

** 請在下列空格上加上：「」。 ** 

 

  是   

  否（不符合申請資格） 

  

心臟專科醫生簽署： 

  
醫生姓名（正楷）： 

 

日期： 
 

    

3. 家人或親屬資料    

 

姓名 年齡 性別 與申請人關係 職業 收入 
是否與申請人

同住 
備註 

       是  否  

       是  否  

       是  否  

       是  否  

       是  否  

       是  否  

       是  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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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資助 

 不獲資助 

批核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批核人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職 位：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4. 近三個月家庭總入息資料（不包括申請月份） 

 
年份 月份 家庭成員人數 家庭總收入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5. 資產 

 
現金： 總額($)：  日期：  

股票、股份的投資及易於變換現金的財產： 總額($)：  日期：  

土地及業主自住／非自住物業： 總額($)：  日期：  

 

銀行儲蓄及定期存款（申請人必須申報所有戶口）： 

戶主姓名 帳戶號碼 銀行名稱 最近期結餘($) 日期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總計：   

 

6. 聲明    

本人謹此聲明： 

i) 上述所報稱及提供的資料全屬真確，並明白若資料與事實不符者，仁濟醫院董事局可保留權利停止處理本人之申

請。 

ii) 本人授權仁濟醫院董事局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可向任何機構及人士查詢、索取及處理本人的個人資料。另外，本

人明白倘申請資料有需要更改，必須即時通知仁濟醫院董事局。 

iii) 本人已同意和出示足夠證明文件，並提交副本，以便可盡快處理本人的申請以及確定申請內容之真確性。有關文

件包括本人及同住家屬之： 

   申請人香港身份證（須出示正本以供核對） 

    同住家人／親屬之回鄉證或護照（須出示正本以供核對） 

        申請人及同住家人／親屬之工作證明／入息證明／糧單／稅務文件／離職證明／資產證明副本 

     照片及刊登之授權及同意書 

iv) 填報及呈交的資料純屬自願性質。倘本人未能出示足夠申請證明文件，或提供虛假資料，本人申請不會獲考慮。 

v) 本人明白是項治療含有風險，若本人是項申請成功並獲得免費治療，將必須自行承擔有關風險。 

vi) 如本人蓄意提供虛假資料，仁濟醫院董事局保留一切法律的追究權利。 

 

 

 

（          ） 

 

 

申請人簽署（姓名）  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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